
观澜街道非政府投资建筑小区存量管网首次进
场项目（二期）“9·26”一般物体打击死亡

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2023 年 9 月 26 日，观澜街道非政府投资建筑小区存量管网

首次进场项目（二期）飞鸽地板厂施工点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

导致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97 万元。2024 年 2 月 6 日，

龙华区人民政府对《观澜街道非政府投资建筑小区存量管网首次

进场项目（二期）“9·26”一般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

为进一步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根据《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和《市安委办关于印

发〈深圳市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

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深安办〔2023〕84 号）的要

求，龙华区安委办组织相关部门对观澜街道非政府投资建筑小区

存量管网首次进场项目（二期）“9·26”一般物体打击死亡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水务局、观澜

街道办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的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文件和资料



审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事故防范措施、事故教训吸取等

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

（一）核实涉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处

理建议，向区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核实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行政

处罚落实情况。

（二）核实相关业务部门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根据事故调查

报告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要求，通过查阅事故警示教育、监

管检查、执法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等记录，核实相关业务部门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

（三）检查涉事企业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对照事故调

查报告和相关文件要求，检查涉事企业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查阅事后整改涉及的有关会议纪要、自查自纠记录、人员教

育档案、监管措施改进等资料。

二、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经查阅相关处罚文书，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事故调查报

告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处罚，

具体如下：

（一）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

1.对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2024 年 4 月

28 日，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作出人民币

1.2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单位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履行缴

纳人民币 1.2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现已结案。



2.对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2024 年 4 月

18 日，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作出人民币

47.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单位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履行缴

纳人民币 47.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现已结案。同时，深圳市

龙华区水务局给予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红色警示 3 个月，警示

期限从 2024 年 6 月 4 日至 2024 年 9 月 3 日。

（二）对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罚情况

1.对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负责人汪洲敢

进行了行政处罚。2024 年 4 月 28 日，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深圳

市政集团有限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负责人汪洲敢作出人民币

25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汪洲敢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履行缴纳

人民币 2500 元罚款行政处罚的义务，现已结案。

2.对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红丽进行了行政

处罚。2024 年 5 月 15 日，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广东双隆建设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红丽作出人民币 24875.2 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曹红丽已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履行缴纳人民币 24875.2 元罚

款的义务，现已结案。

3.对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驻涉事项目负责人欧阳昌允进

行了行政处罚。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给予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

驻涉事项目经理欧阳昌允红色警示 3 个月，期限从 2024 年 6 月

4 日至 2024 年 9 月 3 日。

4.对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马



春华进行了行政处罚。2023 年 10 月 19 日，龙华区应急管理局

对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驻涉事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春华人

民币 29197.5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马春华未在规定时间履行缴费

义务，2024 年 12 月 16 日，龙华区应急管理局申请强制执行。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资料，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调查报告提出

的整改措施建议，相关部门和涉事单位迅速落实整改措施，具体

如下：

（一）龙华区水污染治理中心和深圳某排水公司整改落实情

况

1.根据各自职责对所有发包的建筑工程项目进行自查自纠，

对参建单位资质和人员进行核查，督促相关人员人证一致、持证

上岗。一是开发“白名单”管理系统，杜绝未经健康体检、未经

安全培训、年纪超龄等违规人员进场作业。二是建立帽贴制度。

为提高现场施工人员“识别度”，要求各施工单位结合项目人员

“白名单”，向本标段全体一线作业人员定期发放帽贴，帽贴清

楚备注施工人员姓名、年龄、入场时间、是否已接受安全教育等

信息情况。同时对于进场时长在 1 个月内的施工人员，在安全帽

张贴“新”字帽贴，增强新进场人员的“识别度”，以加强现场

监管，确保施工现场不存在非规施工人员。

2.立即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召开事故警示会，要求各参建单

位立即组织召开全员事故警示教育培训活动。截至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案促改安全警示教育覆盖 1600 余人。

3.以事故为抓手，加大对各参建单位的检查和考核力度，努

力提升项目安全管理水平。自 2023 年 10 月到 2024 年 8 月，共

开展安全检查 42619 次，发现隐患 2835 处，隐患整改率 100%。

4.强化对各施工点的监管力度，落实“人防+技防”措施。

一是强化思想认识及本领。坚持会议研判部署，坚持事故“回头

看”，多措并举提高安全意识，提升安全识别基本功。二是严格

事前审批。完善工程项目审批程序，搭建施工计划报备系统，严

格评估新进场施工点安全状况，规范高风险作业程序。三是严格

过程控制。强化监控动态监管、现场带班、监理履职、全员监督、

信息报送等工作。

（二）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1.对本次事故开展相关警示教育。项目部组织项目人员到事

故现场召开安全警示专题会，会上，项目负责人通报了 9·26”

一般物体打击死亡事故的调查报告，深入分析事故原因，并提出

安全防范措施。安全主任分别就项目部安全管理和分包单位安全

管理工作中暴露的问题作发言，并提出下阶段整改措施。

2.严格规范并落实施工方案等技术文件，确保施工现场按施

工方案（图纸）施工。为加强业务指导，更好履行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技术服务职能，压实项目分包单位的主体责任，提升项目负

责人履职能力，严格从细节着手，做到技术安全交底超前规划，

超前培训，从而确保工程有序进行，确保施工质量与安全。在交



底会议上，项目技术负责人立足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主要依据和工

作重点，紧密结合项目实际，从排水管道工程施工、沟槽支护施

工方法、文明施工、参建单位质量行为等多方面向参会人员进行

技术交底，并就项目部制定《沟槽开挖专项施工方案》《排水管

道工程施工方案》《地下管线保护方案》《临时用水专项方案》

《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综合应急预案》等多项方案进行了

现场宣贯。

3.加强对从业人员岗位安全知识的培训，将施工相关安全技

术要求交底清晰并落实到位。抓实“回炉”再教育 筑牢安全防

线。认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培训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回炉”

再教育培训活动，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管理人员须参加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专项训练，训练时长为 2

天，共 18 学时。班组长及相关产业工人须参加产业工人质量安

全基础训练，训练时长为 2 天，共 18 学时。

4.加强对从业人员现场安全管理，严禁未经安全培训的人员

进场作业。落实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规定，围绕国家安

全生产方针、法律法规，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现阶段安全生

产形势、违章及典型事故案例、应急救护、公司施工过程和项目

管理等方面知识。新员工、需完成公司级、班组级安全教育培训，

并经考试合格后正式上岗。

5.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和施工进度的掌握，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施工现场的事故隐患。一是加强日常安全

巡查，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

为。二是对检查出的隐患采取定人、定时、定措施进行整改，对

重大隐患排查或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生产源头管

控，对新开的工点实现安全生产条件核查制度，对涉路、占道、

地埋管线、高支模等在施工前对方案审批手续、人员培训交底、

安全防护验收等逐一进行核查，经核查符合要求后方可施工。

（三）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1.开展相关应急演练。为深刻吸取“9·26”事故教训，广

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组织开展触电、火灾、高处坠落、中毒、坍

塌五项专项应急演练。

2.配备足量的生产和安全管理人员，保证相关人员持证上

岗。事故后广东双隆建设有限公司积极响应整改，对生产、安全

人员进行优化升级，配置五名二级建造师、五名专职安全员。

3.严格落实项目的安全规定，加强对劳务班组和工人的管

理，督促劳务班组严格落实相关安全技术要求，确保施工现场按

施工方案和图纸施工，从严把控工人入场。

（四）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整改落实情况

1.开展专项行动，强化分包单位管理。龙华区水务局对在监

在建项目全面开展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全面梳理在建水务工地分包合同，重点核查分包内容是否合

规、分包单位资质是否满足要求、施工活动是否超出分包范围、



分包队伍能力是否满足工程实际等情况，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

包、出借或借用资质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抽查承包人将工程分

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个人施工、承包人

将主要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工程分包、劳务作业分包单位计取主要

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机械设备费用等问题，累计出动 124 人次、

抽查 31 项次，依规清退管理松散、不满足施工要求的分包队伍

73 家。

2.建立长效机制，整顿分包市场秩序。狠抓“源头控制、过

程管理、结果应用”全链条监管，规范分包市场行为。一是落实

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制。建设单位在项目招标投标、工程实施过程

中切实履行防范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的首要责任，强化人员、资

金和施工总承包、分包单位的日常跟踪管理，强化责任落实，严

防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失察失管。二是加强事前防控。在

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中明确分包的范围、条件和程序，细化分包

人核实审批、备案要求、违约委托责任及处罚等方面管理要求，

禁止转让项目、未经发包人同意进行分包，始终将加强工程监管、

规范分转包行为作为项目监管的重要抓手，确保分包行为合法合

规。三是强化过程管控。严控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数量，择优选

择信誉好、规范作业的分包单位。一旦发现分包单位存在违规用

人、擅自施工、违章施工、不听指挥等行为，勒令总承包单位予

以清退，并对总承包单位依合同进行处理。加强分包单位人员管

理，严格审查人员资格。定期对分包单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



保分包单位的人员具备相应技能和经验，满足工程需要。四是实

行信用监管。修订《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册》，

将危大工程等专业分包提级管控，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全面核实

合同关系、资金流向、人员履职等情况，实行分包单位“黑名单”

管理。修订《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建设工程履约评价管理办法》，

将规范转分包行为纳入履约管理，对存在“未按规定分包工程，

或分包合同未报发包人备案的，或其他违法分包工程的”情形的，

直接判定当期履约评价不合格，扣 50 分。实行履约现场和招标

投标市场“两场联动”，履约不合格，定标环节直接淘汰，强化

失信惩戒。

四、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评估组通过评估认为，一是各相关部门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

要求，落实了责任追究和警示教育工作。二是涉事责任单位吸取

了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现场检查和监管工作，开展了专项安全

排查整治和人员教育培训工作。为了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提出如下建议：

加强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严查违规行为，强化市场主体

信用监管，维护水务建设市场秩序，促进我区水务工程建设市场

高质量发展。

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核实责任追究、问询监管部门和检查涉事单位，

评估发现以下情况：



（一）已完成相关涉事单位及个人责任追究，各行政部门依

据区政府事故批复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涉事责任单位及

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已完成相关涉事责任单位和个人的行政处

罚。

（二）各监督部门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让已发生的事故为

更多人敲响警钟，加强主体责任落实，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增强

安全意识。

（三）涉事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要求，完善

了工程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相关人员受到了教育，开展了专项

排查整治等。

最终，评估组综合评估后认为，事故相关单位落实了事故调

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措施要求，评估结果为

通过。

龙华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5 年 1 月 23 日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资料，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相关部门和涉事单位迅速落实整改措
	（一）龙华区水污染治理中心和深圳某排水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1.根据各自职责对所有发包的建筑工程项目进行自查自纠，对参建单位资质和人员进行核查，督促相关人员人证
	2.立即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召开事故警示会，要求各参建单位立即组织召开全员事故警示教育培训活动。截至2
	3.以事故为抓手，加大对各参建单位的检查和考核力度，努力提升项目安全管理水平。自2023年10月到2
	4.强化对各施工点的监管力度，落实“人防+技防”措施。一是强化思想认识及本领。坚持会议研判部署，坚持
	（二）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